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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利維坦──論複合共和制對主權概念的消解

⊙ 黃迎虹

 

一 利維坦式的主權理論

近代以來，從布丹（Jean Bodin）開始，主權便被視為國家的基本特徵，國家的依據在於其

擁有至高無上的主權。而對於主權的含義，在當時有兩種不同的走向，一是一國之內的至高

無上的最高權威，二是國與國之間的、對外獨立自主的、互不依賴的權威1。就目前而言，在

全球化背景下，作為對外的獨立自主的國家間政治的主權，其含義受到廣泛的關注。但是在

近代國家形成時期，那種在對內意義的、在一國內存在的、至高無上、不可分割、不可轉

讓、不可代表的唯一的政治權威的主權概念，卻在當時佔據著主導的地位。

考察近代以來的主權觀念，我們知道，以前的主權理論都只承認一個最高的政治權威，這個

權威又是沒有界限的（起碼的世俗的領域中如此）2，從而在事實上構成對所謂的臣民的絕對

統治，因而其本質是專制主義的政治體。這可以從近代以來關於主權理論的幾個主要的論述

者（尤其是對內主權意義上），如布丹、霍布斯（Thomas Hobbes）、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人3的闡述中得以體現。

無論是君主主權學說的倡導者布丹、霍布斯，還是人民主權學說的創始人盧梭，雖然他們所

主張的主權者的內容是不一樣的，但是在主權者的某些特點和性質上的觀點卻是一致的。這

在於：

（1）他們都將主權者和政府的形式分別開來，將主權視為一種至高無上的權力。如布丹將主

權視為國家與其他社會團體分開來的基本標誌，認為主權是國家的基本特徵，他把主權定義

為「超乎於公民與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4，使得國家的這種最高權力居於其

他社會團體和組織之上。霍布斯則從契約論出發，以維護公共和平和保障個人安全為目的建

立了主權和主權者，他說5：

每一個人都承認授權於如此承當本身人格的人（即主權者，筆者注）在有關公共和平或

安全方面所採取的任何行為、或命令他人做出的行為，在這些行為中，大家都把自己的

意志服從於他的意志，他自己的判斷服從於他的判斷。要求臣民無條件服從主權者。

與此相似的是，作為人民主權的提倡者盧梭，也將人民主權視為一種無上的，沒有界限的權

威。他認為締約後的個人有兩種身份：一是主權者的一員（即統治者之一），一是國家的一

個成員（即被統治者之一）。但是，他同時指出，「由於對每個人都需就兩重不同的關係加

以考慮的緣故，所以公眾的決定可以責成全體臣民服從主權者，然而不能以相反的理由責成

主權者約束自身」，進而他說：「主權者若是以一種為他自己所不得違背的法律約束自己，



那便是違犯政治共同體的本性。」6這樣就否決了以法律等形式來限制主權者的正當性，以人

民的兩種身份的理論消解了主權限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這樣，各種主權理論在主權的不可

限制、至高無上特性上，最終實現了殊途同歸。

（2）他們都認為主權為不可分割的權威。作為主權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們都認為主權作為一

個最高的權威，它是不可分割的。這在於主權的分割會使得主權陷入自相矛盾的狀態中。霍

布斯認為：「（主權）都是不可轉讓和不可分割的權利」，「這種分割是『國分則不國』的

分割」，「因為除非實現發生這種分割，否則就不會出現分裂成為敵對陣容的情形」7，甚至

將英國的內戰的原因歸為「這些權利（主權）在國王、上院、下院之間加以分割的情況」。

盧梭則從公意作為人民主權的靈魂出發，認為「意志要末是公意，要末不是；他要末是人民

共同體的意志，要末就只是一部分人的意志」，認為把主權分為行政權與立法權，分為稅收

權、司法權與戰爭權，分為內政與外交權等做法，是「把主權這弄成是一個支離破碎拼湊起

來的怪物」8。雖然他強調這種劃分的「錯誤」「出自把僅僅是主權權威所派生出來的東西誤

以為是主權權威的組成部分」，劃分乃是法律的運用而不是法律本身。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

他的視野中，公意始終處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其內部也是沒有自我分割、牽制的約束了。9

（3）主權是不可代表的：這主要是人民主權的提倡者──盧梭的觀點，盧梭認為「主權也是

不能代表的」，他說：「主權在本質上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絕不可代表的；它只

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對不能有甚麼中間的東西。」10因此，他反對英

國的議會政治，認為英國人當他們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也就等於

零」，他進而推論說：「不管怎樣，只要一個民族舉出了自己的代表，他們就不再是自由的

了；他們就不復存在了。」11這樣就構成了對代議制度的拒斥。

要之，這樣的主權理論都注力於探討國家權威的形式、性質、所有者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從

這些論述中，我們知道，他們預設了一個社會諸領域中的最高權威的存在，而不論這種權威

為誰把握。從權力學的角度來看，這種權威是最高的、沒有限制的，同時也是唯一的，它在

一個社會中無疑處於「利維坦」（Leviathan）的地位，甚至被霍布斯譽為「活著的上帝」！

與此同時，這些主權理論的倡導者，反對主權的分割、轉讓甚至是代表的做法，以維護此權

威的單純性和統一性，結果更是從結構內部強化了利維坦的無上威權。這樣利維坦式的權

威，就構成了對近代以來國家權威的建構方式問題的一個完整的回答。

但是，他們無疑忽視權威本身的侵害性特點，「絕對的權威導致絕對的腐敗」，這樣的一種

權力內在自我腐化的規律，並不會因為主權如何成形成（契約或強力）、主權者為誰（君主

或人民）這樣的問題而消解的。相反，在這種權威構建中，對主權的統一性、主權的不可代

表性的強調，無疑化解了主權者內部的自我約束和消解了處於主權者和公民（或臣民）之間

的中間環節，進一步的增強了主權權威對社會的絕對統治，使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處於一個他

無法抵禦或尋求庇護的危險境地。這樣的主權理論雖然力圖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但是這

樣的秩序卻難以避免一個單一的最高權威對自由和權利的侵奪，無法建立一種自由的和合法

的秩序。在權力的本質上來講，這種「利維坦」仍然是一種「專制」！正如貢斯當所言：

「一種『無限制的權威』， 即通常所稱的『主權』，已經成功地倔起，因而，使這個主權從

某一些人手上換到另一些人手上，並不能使自由增加，只不過是將奴隸的擔子換由另外一些

人來承負而已」（轉引自柏林﹝Isaiah Berlin﹞《兩種自由的概念》摘錄七）。



二 複合共和制中的主權狀況

美國建國初所依賴的複合共和制（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稱之為複合共和國）思

路，本身沒有系統地直接提出關於主權的理論。但是通過他們內含的對主權理論的理解和應

用，從他們現實中所建立的國家的主權形態來看，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來自於實踐的對以前的

主權觀點的修正。可以說，複合共和制的憲政體制設計中隱含著對上述主權理論的挑戰。正

如奧斯特羅姆（Vincent Ostrom）所言：「美國人所面臨的任務是設計人類社會治理的解決

方案，他根本上有別於霍布斯所提出的方案。霍布斯把政府的核心制度（即主權）看作是法

律的源泉，由單一的權威中心來統治社會，而這一中心本身不必遵守法律。美國人所面臨的

任務是涉及具有多個權威中心的政府體制……沒有單一的權威中心君臨一切，所有的權威的

配置都是有限的」，並將它視為「能夠在傳統國家理論之外的另一種選擇」12。 這在一定程

度上，總結出了複合共和制對傳統主權理論的改進，但深入細緻地說明這種發展，卻要從以

下幾個方面進行：

（1）沒有至高無上的單一主權

a. 憲法和權利作為政府的邊界

聯邦黨人本身並沒有在他們的文章中強調憲法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詳細的論證憲法對一切的

統治的無上地位。但是，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中，通篇文章確實要解決

這樣的一個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深思熟慮和自由來決定他們的政府，還是他

們永遠注定要靠機遇和強力來決定他們的政治組織。」13這在實際上拒斥了強力的統治，而

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深思熟慮來設計這樣的一個政府。在聯邦黨人這邊，他們要做的就是說

服、「推薦」他們認為可行的、合理的憲法，根據這個憲法來構建新的共和國。他們對立憲

的重視、謹慎和代表們的無上的使命感，這其實在基調上確立了憲法的統治地位。憲法高於

設計中的各種政府形式，同樣它也要求人民一律遵行。這種對於憲法的無上地位的尊崇和身

體力行，聯邦黨人的行動遠比任何理論解釋更為有力。這樣，無論在觀念上還是美國立憲和

維護憲法的實踐中，憲法作為契約選擇的產物，它是各級和各部門政府權力的來源和權力架

構框架、權力行使規則的規定者，在事實上構成了政府或主權者的邊界。

對於權利，聯邦黨人首先承認「強調了自由或民主的思想，把自由和民主視為指導聯邦國家

與各州及公民個人關係的最高原則」14，將整個憲法的精神定位為人民的自由和當家作主確

定一個可靠的保障，來實現政治的繁榮。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美國革命的繼續，即「以

不可轉讓的人權的名義發起的這場美國革命保障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

而且它還為公民生活提供了社會的、法律的和道德的一切必要保障」15，成為整個憲法的內

在自我規範。故而，對於權利法案的問題，漢密爾頓認為是「在遺留的問題中最堪重視

者」，給以著重的回答，他認為：「就嚴格意義而論，人民不交出任何權利；既然人民保留

全部權力，自然無需再宣布保留任何個別權利。『美國人民為謀今後使我國人民及後世永享

自由生活起見，爰制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申明「此語乃對民眾權利更好的承認」。反

對制定權利法案的理由並不是在於反對權利的必要性，而是「人權法案條款中包括若干未曾

授予政府的權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將為政府要求多於已授予權力的藉口」16，甚至會造成

對人民權利的危害。概言之，聯邦黨人認為建立政府是為了維護人民的權利；憲法沒有規定

給予政府的權力，即是人民的權利；不制定權利法案，乃是為了防止人民權利乃是人為地由



憲法授予的誤解。這些觀點都證明了作為憲法設計的目標和價值歸向，權利的保護成為了政

府權威的一道堅實的邊界，它限制了主權者的權力範圍和行使方式，摧毀了主權這權力沒有

限制的神話。

b. 憲法下，兩個層次的主權的存在

與以往的單一主權者的觀點不同，聯邦黨人不是塑造了一個單一的主權者，它打破了集權制

的思路，建立了複合共和的聯邦制，在這種制度下，「制憲會議計劃的目的只在於局部的聯

合或合併，各州政府顯然要保留他們以前所有的、按照條款並未專門委託給合眾國的一切主

權。」17聯邦的主權來自於各州的讓與或委託，而且只是在三種情況下存在：「在憲法明文

授予聯邦專有權的地方；憲法在某種情況下授予聯邦的一種權利，在另一種情況下，卻禁止

各州行使同樣權力；憲法授予聯邦一種權利，而這種權力是與各州類似權力絕對和完全矛盾

而且不相容的地方」，「而凡是沒有明顯地從各州移歸聯邦的一切權力，仍由各州全力執行

這一條規則，並非權力劃分理論的結果，而使得到了包括了新憲法條款的文件的全部宗旨的

明確承認。」18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存在對主權的壟斷，聯邦的主權來源於各州的讓與，而

各州沒有讓與的部分仍歸各州所有。憲法也力圖對聯邦和各州的主權進行劃分，其形式是對

聯邦各部門的權力進行列舉，然後明確規定「本憲法所委授與合眾國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權

力，均由各州或有人民保留之」（《美國憲法》第十條），而對在憲法實施領域關於州與聯

邦權力範圍的具體爭議，則交由最高法院來解決。這樣造就的是一個聯邦與以各州為代表地

方分割主權的社會，在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看來，「主權的這種劃分對聯邦

的每個成員的好處，無論怎樣想象都不會過分」，它使得美國的共和制度能夠存在和長久延

續。19

（2）兩部門政府各層次的權力的分割

以往的主權理論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這會造成主權的自相矛盾，形成「支離破碎的怪

物」。但是我們在複合共和制中，卻可以看到主權的這樣分割。這來自於縱橫兩個方面：縱

向的聯邦和州的主權分割和橫向的政府部門的權威的分割。前面已經說到縱向的主權分割

（即聯邦與州的主權的劃分），現在我們集中討論橫向的政府部門的權威分割。

聯邦黨人深受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的影響，認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

於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

公正地斷定是虐政」20。接著他們用大量的篇幅引用孟德斯鳩的斷言來論證權力分立的合理

性。他們強調了權力本身的侵奪性特徵，「權力具有一種侵犯性質，應該通過給它規定的限

度在實際上加以限制」21，問題的關鍵在於給每種權力規定若干實際保證，以防止其他權力

的侵犯，就是說要通過具體的制度設計，保持權力分立的格局，保障權力的有效分立和相互

牽制。因此，他們主張在各級政府的橫向權力格局中保持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並通

過三權的分立和相互牽制、合作，來保障權力的相互制約，從而避免任何一個部門的專斷。

這樣的一個思路被完整地貫徹在整個憲法設計當中，比如，總統對立法部門的否決權、立法

部門對政府財政及其他重大決策的審批權、司法對二者爭論的審判權和它具有的慣例意義等

等，不一而足。總之，這樣的一個權力的分立和牽制，通過美國幾百年的歷史證明了霍布斯

所謂相互敵對的陣營的虛妄性，也摧毀了盧梭的立法（公意產生機制）至上、不可分割的神

話22。



如此，這種雙向的分割主權被聯邦黨人總結為：「在美國的複合共和制裏，人民交出的權力

首先分給兩個不同的政府，然後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權力再分給幾個分立的部門。因此，

人民的權力就有了雙重的保障。兩種政府將相互控制，同時政府各部門又自己控制自

己。」23

（3）代表行使主權──代議制

以前的主權理論，尤其是人民主權理論的代表人物盧梭，極力反對代表制度，認為這只會使

得主權者的意志無以表達，他們只是在選舉時還有人民的樣子，而在選舉之後則只能是奴

隸。而這樣的直接民主制也使得盧梭意識到它的人民主權只能在疆域較小的國家中實現，使

人民主權的適用受到嚴格的疆域限制。聯邦黨人的複合制，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被視為人民主

權，但是他們的觀點恰恰相反，是力圖建立一個疆域廣大的、代議制的共和國。他們區分了

民主政體與共和政體，「一種純粹的民主政體……是由少數公民親自組織和管理政府的社

會」，「民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兩大區別是：第一，後者的政府委託給由其餘公民選舉出來

的少數公民；第二，後者所能管轄的公民人數較多，國土範圍也較大。」24他們認為代議制

的政體一方面可以使得「由人民代表發出的呼聲，要比人民自己為此集會，和親自提出意見

更能符合公共的利益」，可以使得公眾的意見得到提煉和擴大。另一方面，共和政府更能有

效地防止黨爭的惡果，公民人數多、疆域寬廣，「把範圍擴大，就可以包羅種類更多的黨派

和利益集團；全體中的多數有侵犯其他公民權利的共同動機可能性也就更少了」，更為重要

的是，「黨派的種類較多……能更好地防止一個黨派在數量上超過其他黨派而且壓迫他

們……優點……在於給不講正義和圖謀私利的多數人以更大的障礙，反對他們協調一致，完

成其秘而不宣的願望。」25他們看到了這樣的一種惡性的黨爭，甚至是「不講正義和圖謀私

利」的多數人的暴政，可以在一個大的共和國當中，通過代議制度中受到約束。正如漢密爾

頓所言：「對紙幣、對取消債務、對平均分配財產或者對任何其他不適當的或邪惡的目的的

渴望，比較容易傳遍聯邦的某個成員，而不容易傳遍整個聯邦；正如這樣的弊病更可能傳遍

某一個縣或地區，而不容易傳遍全州一樣。」26

可見，他們並未贊同一種赤裸裸的直接民主制度，他們對人民主權雖然贊同和奉行，但是還

是對人民的多數統治抱有警惕，而這種警惕的防止並不只局限在「統治者（或者說主權者）

為誰」這樣的問題，而是更重要的給予主權以限制，代議制就是為此而構築一道防線。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複合共和制的制度設計體現了主權的三個方面的分離（或分解）：

（1）主權者權力範圍的分解：主權者的權力範圍不再是沒有邊界，它的邊界被界定於作為最

高法律的憲法和人民的權利、自由之外，主權不能踐踏憲法，更不能侵奪人民的自由、權

利。

（2）主權者內部權力的分離：聯邦體制使得主權在縱向分解為具有憲法地位的聯邦、各州兩

極，而在美國的地方自治的經驗中，更是將這種分解進一步進行到基層；三權分立的橫向分

解使得各種權威的代表性和本身特性相互區別，而關於權力的分立、任期、選舉的代表性和

相互之間的牽制機制的建立等等方面，更使得權威內被分解成為一個多元而又有系統的結

構。

（3）主權者與行使者27的分離：區別於直接民主制，這種主權提倡代議制度，通過代表來進



一步過濾和甚至引導主權者（在美國為人民）的意見，同時也成為防止多數暴政流行的有力

防線。因此，也在實質上建立了主權者與行使者的相互牽制的機制。

通過這樣的相互分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主權不欲成為一個鐵板一塊的單一、無上的、極

力斥責分離的利維坦，而是相反，它使得主權經過重重的分解，形成了一種相互關聯而又相

互分離的權威套箱結構。這種套箱結構通過層層的分解，力圖建立一種政治分化的權威訴諸

結構，它的目的不僅僅只是在於維持人民這個主權者的統治，而且還在於使「處於極為不同

的利益、群體、黨派之中，整個社會之多數的聯合就不大可能根據政治和公益之外的其他原

則發生」。28由此，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克羅波西（Joseph Cropsey）總結道：「帕

布里烏斯（Publius）的共和方略完全依賴於實現正確的政治分化。」29而這正構成了這樣的

一種新的（區別於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精髓，它建立政治分化、多權威的人民主權理論，

從而區別了以往的「專制主義」的權威壟斷式的主權理論。

三 評價：一種保障自由、正義的政治框架的努力

對於這樣的一種主權設計，上面的論述更多是從權力情況來觀察，而且也注重對以前的主權

觀的比較；但是，出於全面的理解這樣的一個主權理論，或者是避免誤解的考慮，我們還得

補充說明幾點。一是它是人民主權的，正如聯邦黨人所自命的以及托克維爾的觀察，從主權

者的角度說，它是人民主權國家，只是主權的形態有所變化，文章之著力在於闡述這樣的一

種變化。二是分權是一個方面而已，正如聯邦黨人在其大量篇幅（尤其是前面幾篇關於建立

強有力的聯邦）中論述中所體現的，他們也在努力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穩定、和平的政治社

會，所以他們也強化這幾個分離的權力格局之間的相互協調和合作，聯合主義應該也是它的

另一維。只有理解到這一點，才能對於聯邦黨人的思想保持一個大致全面的觀察。

從聯邦黨人之前的主權理論的回顧我們可以知道，由布丹、霍布斯的君主主權，到盧梭的人

民主權，雖然主權者已由君主換算為人民，但是作為主權的特性，它仍然是沒有改變，這些

思想家們力圖從各方面來加強主權的單一、無上的權威性，而不是相反。由此，貢斯當

（Benjamin Constant）批評道30：

如果你確信人民主權不受限制，你等於是隨意創造並向人類拋出了一個本身過度龐大的

權力，不管它落到甚麼人的手裏，它必定構成一種罪惡。把它委託給一個人，委託給幾

個人，委託給所有人，你仍將發現它同樣是罪惡。你會認為它是這種權力的掌握者的錯

誤，根據情況的不同，你將逐個譴責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混合型政府或者

代議制度。你錯了：事實應該受譴責的是暴力的程度，而不是暴力的掌握者。應該反對

的是武器，而不是掌握武器的手臂，因為武器必然要做的事情就是殘酷打擊。

所以，主權應該「只是一個有限的和相對的存在」31，就算是人民的主權，如果沒有從主權

本身入手來解決其隱含的專制特性問題，它仍然無法保障個人的自由和維護社會正義的實

現，這在一些激烈的社會革命運動中得以盡顯，如法國革命、文革等等。可見，問題之關鍵

不只是在於「主權者為誰」，而更重要的是「主權應該是如何的」。美國的聯邦黨人正是從

後一個問題出發，通過了主權者與其代表、主權的權威分離、主權的憲法和人民權利的限制

等幾個方面來瓦解主權者的利維坦特性，形成了一個不同的社會群體、個人和不同的制度都

可以在這樣的一個主權套箱中去尋求其合法性並相互協商、調整、合作的一個政治框架。該

政治框架合乎政治分化和相互牽制的原則，可以保障最大限度的多元利益的存在和發展，同



時也能夠保障人們的自由和社會的正義32不受主權的肆意侵犯──除非整個社會面臨著全面

的墮落，致使人民之多數可以衝破這些重重的套箱牽制，盲目地衝擊自由和正義。

所以，聯邦黨人的這些工作就在於從政治、法律制度上建立一個盡可能保障自由和社會基本

正義的政治權力框架──帶有多元的、多中心的權威結構特徵的人民主權33。

當然，這種努力也有它的局限之處（或者說是它也受到挑戰而需不斷完善）：一是，沒有單

一無上的主權，協調和合作更多依賴各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這使得分立的社會各主體之間

的協調和合作的問題更為複雜。尤其是在需要迅速決策和行動的時代裏，它會面臨著挑戰。

二是，對於自由和正義的保衛而言，政治框架本身是遠遠不足的，沒有社會結構、社會意識

的配合，它難以發揮作用乃至於無效，這就需要一個自由的市場機制、多元化的社會思想、

社會具有流動性和階層差別被控制在允許範圍內，以及平穩的（而非激烈）社會變遷等等，

作為補充要件，以此相互支撐。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配合，當社會被憤怒、激情和仇視所淹

沒時，這樣的一個政治、法律的設計也就難以為繼了，更談不上維護自由和正義了。可見，

維護、發展自由和社會正義真是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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